工程预算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1. 项目名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外墙玻璃更换
2. 项目地址：昆明市金碧路

3. 工程规模：玻璃面积约13m2
4. 建设单位：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二、编制范围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外墙玻璃更换，主要包括五号楼和六号楼损坏玻璃刚换。
三、编制依据
1.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的通知》（建标［2013］44号）；

3.云南省住建厅《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计价标准2020版》；
4.关于《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计价标准调整定额人工费的通知》云建科[2023]54号文，人工费调整幅度为10.39%；
5.与本工程有关的标准（包括标准图集）、规范、技术资料；

6.建设单位提供的修缮清单。
四、其他说明事项

（一）一般说明

1.施工现场情况：以现场踏勘情况为准。

2.交通运输情况：以现场踏勘情况为准。

3.自然地理条件：本工程位于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内。

4.环境保护条件：满足省、市及当地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和规定。

5.计价模式：2013版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综合单价是完成工程量清单中一个规定计量单位项目所需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管理费和利润，并考虑风险因素；必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费用：

（1）完成工程量清单所包含全部工程内容的费用；

（2）完成每项工程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

（3）工程量清单项目中没有体现的，施工中又必须发生的工程内容所需的费用；

（4）考虑风险因素而增加的费用。

6.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对工程项目的项目特征及具体做法只作重点描述，详细情况见施工图设计、技术说明及相关标准图集。组价是应结合投标人现场勘查情况包括完成所有工序工作内容的全部费用。

7.工程量清单中每一个项目，都需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对于没有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的项目，不同单项及单位工程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相同项目（项目特征及工作内容相同）的报价应统一，如有差异，按最低一个报价进行结算。

8.本工程清单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及措施项目工程量根据本工程施工图，按照“工程量计价规范”的规定进行计算的，仅作为施工企业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价款的依据，工程量的变化调整以招标文件规定为准。

9.本工程未尽事项，以计价规范、工程量计量规范、计价管理办法、图纸答疑、招标文件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文件为准，若图纸答疑与工程量清单描述不统一时，以工程量清单描述为准。

（二）其他说明
1. 材料价格参照《昆明市建筑材料市场价格指导》（2025年8月）及市场价；
2. 绿色措施费按云南省住建厅《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计价标准2020版》计价规范的费率计算，结算时按实际绿色施工措施计算
3. 本项目材料设备的选择应考虑与原有建筑材料、设备的协调和联动性。
                                    华昆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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